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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教体发〔2020〕62 号 签发人：张荣武

对区十八届人大四次会议
第 39 号建议的答复

王俊代表：

您提出的关于《关于增加乡镇小规模学校经费拨付的建议》

的建议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首先感谢您对全区教育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收到提案后，我

们高度重视，对乡镇小规模学校进行调研，认为您的建议具有很

好的指导意义。

一、义教段学校基本情况

近年来，随着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，农村劳动人口大规模

向城市流动，导致农村适龄入学儿童随之减少。



2019 年底博山区共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38 处，其中公办小

学 22 处（其中乡村小规模学校 9 处，占小学处数的 41%）, 公

办初中（含九年一贯制）13 处（其中乡村小规模学校 1 处，占

初中处数的 8%），民办初中 2 处，特殊教育学校 1 处。

二、主要措施

（一）确保教师配备，加大教师流动

1.提高教师培养培训质量。

建立梯级培养，分段达标，层级培养的教师专业发展体系。

实施“三名”工程，加强教师培训支持体系建设，将教师培训经

费列入财政预算予以保障。

2.多措并举，加强乡镇校长教师队伍建设

一是进一步完善乡村教师补充机制。积极推进中小学教师

“区管校聘”管理改革，加强区域内教师调配力度，适当向乡村

学校倾斜。新招聘教师应优先满足乡村学校需求，原则上到城区

学校顶岗实习 1 年后返回乡村学校任教。

二是完善城乡校长教师交流机制。推动优秀校长教师向乡村

学校、薄弱学校流动，每年不低于应交流数的 10%。鼓励城区学

校校长、副校长到乡村学校任职。落实学区(镇）内短缺学科教

师走教制度，落实走教教师财政补助政策。

三是促进乡村教师专业发展。选拔部分乡村教师参加“国培、

省培”项目，重点加强乡村学校音乐、体育、美术、英语、科学、

信息技术、综合实践、心理健康等紧缺薄弱学科教师培训，对学



科富余教师进行转学科教学能力培训。实施名师名校长送教下乡

计划。

（二）提升乡村小规模学校管理水平

一是积极落实《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》，坚持正确方向，以

传承和弘扬“焦裕禄精神”为主线，指导乡村小规模学校建立德

育核心工作项目。坚持“一校一品牌”原则，推进德育共享模式

下的德育项目实施。自 2017 年以来，乡村小规模学校以轮值学

校为主体，采取主题交流、定期举办、深度融合的方式，开展校

长论坛、学校管理现场会、班主任交流会、班会课展示等活动，

提升乡村小规模学校的整体办学水平。

二是依托联盟优势，搭建交流平台。以县域联盟、片域联盟、

特色联盟为载体，搭建全区乡村小规模学校交流平台，推动学校

由规范办学向特色办学发展。采取基于教学改革需求的“三配备

一投入”、名师下乡送教、教研室订单支持、改进管理方式等措

施保障系统平稳运行。挖掘乡村小规模学校内力，加强师资培训，

采取共同体代培、教师轮岗交流等方式，开展片区联研项目提升

教师教学业务水平。区教体局相关科室利用案例征集、优质课评

选、成立名师工作室等方式引导和推动研究工作。

（三）严格落实生均公用经费拨款

严格贯彻落实《国务院<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

保障机制的通知>》（国发〔2015〕67 号）、《山东省人民政府<关

于贯彻国发〔2015〕67 号文件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



障机制的通知>》（鲁政发〔2016〕1 号 ）、《淄博市教育局等八

部门<关于印发淄博市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（2018-2020 年）

的通知>》(淄教发淄财教〔2018〕9 号)等文件精神，统一城乡

义务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。普通小学每生每年 710 元、

普通初中每生每年 910 元。对寄宿制学校按照寄宿生年生均 200

元标准增加公用经费补助。对农村不足 100 人的规模较小学校，

按 100 人核定公用经费；农村超过 100 人不足 200 人的规模较小

的学校，按 200 人核定公用经费。2019 年特殊教育和随班就读

残疾学生生均公用经费要达到 8000 元/生.年。有力地保障了农

村小规模学校经费，确保了农村小规模学校发展。

再次感谢您对全区教育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欢迎继续对我们

的工作给予关注和帮助。

博山区教育和体育局

2020 年 9 月 2 日

（联系单位：淄博市博山区教育和体育局 联系人：侯琳琳

联系电话：4297711）

抄送：区人大常委会人代工委、区政府办公室


